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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民”到“多民”的欧盟民主
赤字之争
———合法性输入与输出的二维考察∗

贾文华

　 　 内容提要: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ꎬ学界关于欧盟民主赤字争论的本源

性问题是欧洲一体化主导权的分配方式不同ꎬ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纵向维度的超国家、跨

国家以及国家主义三大学派ꎮ 从横向角度来看ꎬ相关争论主要在合法性输入与输出两个

不同的层面展开ꎬ其中合法性输入范畴内的理论流派有主权主义、后民族结构论以及多

民民主论ꎬ合法性输出范畴内的理论流派主要包括自由政府间主义、宪政民主论与规制

国家论ꎮ 笔者认为ꎬ围绕民主赤字争论形成的各个流派都不同程度地交集于三个逻辑起

点ꎬ即联盟公权力奠基的合法性、正义性及有效性ꎮ 尽管三者间并不必然是零和关系ꎬ但

却存在一定的内在张力ꎮ 这一方面导致了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过度繁殖ꎬ另一方面又使每

一种理论带有先天性的不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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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后马约时期的欧盟ꎬ无疑陷入了一个危机不断、改革不断、争论不断的怪圈ꎮ 从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欧洲法学杂志»刊发“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ꎬ①到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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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公共政策杂志»推出“多民民主论”(ｄｅｍｏｉ－ｃｒａｃｙ)特刊ꎬ①欧洲学术界(包括部分北

美学者)先后出现了国家主权主义理论(ｓｔａｔｉｓｍ)、后民族结构论(ｐｏ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
ｔｉｏｎ)、规制国家论(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ｔｅ)、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ｍ)、宪政民主论(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及多民民主论等众多理论流派的争论ꎮ②

回顾 ２０ 余年欧洲政学两界“百家争鸣”的景况不难发现ꎬ引领者们的核心面向是克服

多重危机的制度变革与路径选择ꎬ而争论的一大焦点始终是欧盟的合法性问题ꎬ亦即

广为关注的民主赤字危机ꎮ
整体而言ꎬ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是马约出台以来“欧洲之争”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

ｔｉｏｎ)的核心构成部分之一ꎮ③依据比利时学者兰克罗西(Ｊｕｓｔｉｎｅ Ｌａｃｒｏｉｘ)等人的考察ꎬ
包括欧盟民主赤字在内的大辩论ꎬ已经在欧洲的跨国家层面形成了一个三足鼎立的学

派结构ꎬ即突出民族国家主导性的主权主义学派、主张联邦制欧洲的超国家学派ꎬ以及

强调国家与联盟协调共治的跨国家学派ꎮ④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尼古拉迪斯(Ｋａｌｙｐｓｏ
Ｎｉｃｏｌａｉｄｉｓ)认为ꎬ跨国家层面的三角形流派结构更多的是在哲学语境下交集而成ꎬ她因

此将其称之为“欧盟哲学三角”(ＥＵ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ꎮ⑤然而ꎬ反观中国国内的研

究不难发现ꎬ学界聚焦更多的却是一个“非哲学”的三角形流派结构ꎬ即突出国家主导

性的自由政府间主义、主张超国家独立创制性的宪政民主论ꎬ以及强调去政治化及帕

累托最优的规制国家论ꎮ⑥

一方面ꎬ如果沿用尼古拉迪斯等人的分析逻辑ꎬ上述两大体系中不同流派如主权

主义与自由政府间主义之间的界分标准ꎬ应该是话语体系的差异ꎮ 但是ꎬ民主问题自

古希腊以来始终是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共同关注的话题ꎬ以话语的差异作

为界分标准ꎬ无疑使这一本就复杂的问题显得更加无序和凌乱ꎮ 另一方面ꎬ“欧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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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刊相关文章详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２２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５ꎮ
多民民主由“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一词中的词干“ｄｅｍｏｓ”推导而来ꎮ “Ｄｅｍｏｓ( ｄｅｍｅ)”原为古希腊阿提卡所属的

１００ 个居民点之一ꎬ后演变为隶属于某一政治单位统辖的民众或人民ꎮ “Ｄｅｍｏｓ”的复数形式为“ｄｅｍｏｉ”ꎬ等同于英
文“ｐｅｏｐｌｅｓ”ꎮ 参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ꎬ第 ４４９ 页ꎻＪａｍｅｓ Ｂｏｈｍａｎꎬ 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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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成果参见李巍:“如何认识欧盟的‘民主赤字’问题?”ꎬ«欧洲»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ꎻ高奇琦:“欧盟民主
赤字的争论: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二元分析”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ꎻ赵晨:“欧盟的‘民主赤字’与
民主化之路”ꎬ«欧洲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ꎻ 潘忠歧、杨海峰:“‘民主赤字’、身份困境与欧债危机”ꎬ«欧洲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ꎻ李靖堃:“‘去议会化’还是‘再议会化’? ———欧盟的双重民主建构”ꎬ«欧洲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ꎮ



学三角”内的争论ꎬ事实上也并不严格局限于哲学话语体系ꎬ例如ꎬ迪特格林(Ｄｉｅｔｅｒ

Ｇｒｉｍｍ)与尤尔根哈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之间的争论ꎬ实际是在哲学、政治学、

社会学、法学等多语境交合的条件下展开的ꎮ 由此来看ꎬ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

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厘清的基本问题ꎮ

首先ꎬ欧盟民主赤字问题的提出及热议ꎬ客观上是一体化深化进程中出现的伴生

现象ꎬ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因变量范畴内的派生性问题ꎬ那么其根植的原生性问题究竟

是什么? 其次ꎬ旷日持久的争论造就了众多的理论流派ꎬ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相互界分

的尺度ꎬ这些相对统一的区分标准又是什么? 再次ꎬ各流派尽管在切入点、话语表述等

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性ꎬ但关注的具体问题及观点往往又体现出一定的重合性ꎮ 那么ꎬ

众说纷纭的表象之下是否存在理论通约的可能性? 如果某些流派之间确实存在这一

可能性ꎬ其逻辑基础又是什么? 最后ꎬ国内学界对于“非哲学”语境下的争论已有较为

完善的研究ꎬ但对以哲学话语为主导的争论关注明显不够深入ꎮ①那么ꎬ在尼古拉迪斯

所称的“欧盟哲学三角”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论战? 其与“非哲学”语境下的论争又

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本文将着重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在充分借鉴有关成果的基础上ꎬ再现“欧

盟哲学三角”论争的过程与样貌ꎬ以期补充国内既有研究的不足ꎻ二是在探究欧盟民

主赤字争论所立足的本源性问题的前提下ꎬ比较分析有关流派之间理论通约与不可通

约的逻辑前提与尺度ꎬ试图为学界廓清这一持续逾 ２０ 年的学术争论提供一个相对有

效的认知框架ꎮ

二　 “欧盟哲学三角”内的争论:从“单民”到“多民”的民主

国内既有的研究表明ꎬ大卫马昆德(Ｄａｖｉｄ Ｍａｒｑｕａｎｄ)早在 １９７９ 年提出的欧盟

民主赤字问题ꎬ直到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马约在丹麦受阻后才日益得到重视ꎮ②那么ꎬ这一问

题究竟是如何转变为学界论争的一大焦点?

３　 从“单民”到“多民”的欧盟民主赤字之争

①

②

国内学界虽然对哲学语境下的欧盟民主赤字争论有所关注ꎬ但研究者多聚焦于哈贝马斯的后民族欧洲
观ꎮ 参见曹卫东:“后民族民主与欧洲的未来”ꎬ«读书»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ꎻ王展鹏:“宪法爱国主义与欧洲认同:欧盟
宪法的启示”ꎬ«欧洲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ꎻ藏彦:“反思欧盟制宪实践:哈贝马斯式的视角”ꎬ«法制与社会发展»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ꎻ高奇琦:“后民族欧洲与宪政爱国主义: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二元分析”ꎬ«民族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ꎻ朱苗苗:“欧债危机应对中的民主赤字问题:兼析哈贝马斯的«欧洲宪法的随笔»”ꎬ«德国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ꎻ王福兴:“哈贝马斯«欧盟危机:一种反应»评介”ꎬ«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赵晨:“欧盟的‘民主赤字’与民主化之路”ꎻ李靖堃:“‘去议会化’还是‘再议会化’? ———欧盟的双重民
主建构”ꎮ



尼古拉迪斯认为ꎬ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关于马约的司法裁定ꎬ①引发了

学界关于欧盟民主合法性的大讨论ꎬ具体的导因则是该法院司法解释中隐含的“无人

民论”(ｎｏ－ｄｅｍｏｓ ｔｈｅｓｉｓ)ꎬ其要点包括:

第一ꎬ依据马约而建立的政府间共同体ꎬ其目的是在欧洲(多国)人民(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之间构建一个更加紧密的联盟ꎮ 但联盟的主旨在于促进欧洲人民在国家层面

(ｏｎ ａ ｓｔａｔｅ ｌｅｖｅｌ)进行协调与组织ꎬ而不是建立拥有其自身之人民(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的单一

欧洲国家(ｏｎ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ꎻ第二ꎬ联盟尽管目前并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自身之人民ꎬ

但构建共同体人民所需的条件应该得到培育和发展ꎮ 马约确立的联盟公民身份ꎬ虽然

目前仍难以同国家范畴内的国民身份相媲美ꎬ但却为已经存在的共同体提供了所需的

法源基础ꎮ 在相关条件具备之后ꎬ共同体公民将可能发展成为欧盟权力机构的民主合

法性基础ꎻ第三ꎬ欧盟是一个立足于超国家基础之上的政府间共同体ꎬ其权能的分配并

不完全符合民主与法治的基本原则ꎮ 鉴于欧洲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统合趋势ꎬ通过加强

欧洲议会权能来提升共同体的合法性具有积极的意义ꎬ但前提是所有成员国关于欧洲

议会的选举必须立足于一部统一的选举法ꎮ②

上述模棱两可、左右兼顾的司法解释ꎬ的确为学者们后来的学术争论提供了各自

所需的立论基础ꎮ 但从关联性的角度来分析ꎬ欧洲议会的立宪举措实际上产生了更为

直接的影响ꎮ 早在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ꎬ欧洲议会属下的“制度事务委员会”(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就完成了“欧盟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ꎮ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底ꎬ该草案经

修改后在«欧洲共同体官方通讯»公开发表ꎮ③欧洲议会在同期的决议中明确表示ꎬ将

督促成员国政府及其首脑沿着“斯巴克委员会” (Ｓｐａａｋ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开启的路线ꎬ④在

１９９６ 年政府间会议之前先行召开欧盟制宪会议ꎬ⑤并最终由欧洲议会主导制定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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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联邦德国基本法第 ５９ 条第 ２ 款的规定ꎬ诸如马约等国际条约的生效ꎬ首先需要联邦议会(Ｂｕｎｄ￣
ｅｓｔａｇ)制定并通过一项专门的法案ꎬ之后再交付联邦参议院(Ｂｕｎｄｅｓｒａｔ)表决通过ꎬ最终由总统签字后正式颁行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ꎬ联邦议会以 ５４３ 票对 ２５ 票通过了有关马约的新法案ꎬ１２ 月 １８ 日联邦参议院又全票通过了该
法案ꎮ 新法案于 １２ 月 ３０ 日正式颁布ꎬ次日开始生效ꎮ 但是ꎬ德国总统此时仍未签署该法案ꎮ 与此同时ꎬ部分欧
洲议会绿党中的德籍议员以及一些德国国内的政要和学者ꎬ正式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关于马约违宪的诉讼ꎮ
德国总统据此宣布ꎬ是否签署新法案需要等到宪法法院的司法裁定之后才能决定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德国联邦
宪法法院驳回了有关马约违宪的诉讼ꎮ 同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马约在全欧盟范围内正式生效ꎬ该条约批准过程中历经
的最后一波危机随之化解ꎮ Ｓｅｅ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Ｗｅｇ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ｕｎｅｒ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Ｄｅｃｉ￣
ｓ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ａｓｔｒｉｃｈｔ Ｔｒｅａｔ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Ｖｏｌ.３３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３８８－４４４ꎮ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Ｗｅｇ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Ｋｕｎｅｒ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ａｓ￣
ｔｒｉｃｈｔ Ｔｒｅａｔｙ” .

草案文本参见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Ｃ６１ꎬ ２８ / ０２ / １９９４ꎬ ｐｐ.１５６－１７０ꎮ
即上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为草拟«罗马条约»组建的以比利时前首相保罗亨利斯巴克( Ｐａｕｌ Ｈｅｎｒｉ

Ｓｐａａｋ)为主席的独立委员会ꎮ
指 １９９７ 年召开的阿姆斯特丹政府间会议ꎮ



“欧盟宪法”ꎮ①

如果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模棱两可的司法解释ꎬ为后续各派之间的论战提供了依

据ꎬ那么ꎬ欧洲议会大张旗鼓的立宪行动则直接激发了主权主义者的抵制ꎬ由此开启了

长达 ２０ 年的欧盟民主赤字大辩论ꎮ
(一)国家主权主义对欧盟立宪的抵制

国家主权主义学派主要由突出民族国家主导地位的主权论者构成ꎬ代表人物包括

时任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大法官、后任洪堡大学(Ｈｕｍｂｏｌｄ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公法学教授的迪

特格林以及法国前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ｅｖèｎｅｍｅｎｔ)等ꎮ
在他们看来ꎬ民族国家是现代民主及福利国家的摇篮ꎬ而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ꎬ缺乏

民主发展所需的共同的语言、历史、文化等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必要条件ꎬ在欧盟层面

推行立宪民主因此无异于幻想ꎮ②格林在前述的“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③以及后

续的有关文章中认为ꎬ欧盟不需要一部宪法ꎬ也无法复制国家范畴内的民主模式来化

解民主赤字困境ꎬ其立论依据及路径选择可大体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ꎬ欧盟不具备立宪的基本条件ꎮ 格林指出ꎬ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源自美国独立

战争和法国大革命ꎬ其含义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即作为立宪主体的人民ꎬ依据一定的

原则与程序对政治统治的建立及其权力做出最高权威性的规制ꎬ亦即国家权力的法律

化ꎮ 立宪因此需要满足两个必备条件ꎬ即主权完备的国家和主权持有者人民ꎮ １８ 世

纪后期至今的宪法都不曾突破国家主权的界域ꎬ并且至少在形式上都将人民视为立宪

的主体ꎮ 欧盟尽管行使着大量由成员国让渡的主权权力ꎬ但它本身并非主权国家ꎮ 尤

为重要的是ꎬ宪法性权力是一种自源性权力ꎬ规范国家公权力的宪法又是国家自身的

产物ꎮ 欧盟则是一种外源性权力体ꎬ它缺乏立宪主体亦即联盟所属的人民ꎬ其行使的

公权力由政府间条约授予ꎬ订约与修约权始终由成员国掌控ꎬ成员国因此是欧盟条约

的实际主人(Ｍａｓ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ꎮ
第二ꎬ欧盟的基础条约履行宪法的局部职能ꎮ 在格林看来ꎬ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均

包含三大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是确立政治统治的基本规范与价值目标ꎻ二是公民基本

权利的界定及其保障ꎻ三是国家公权力运行所需的条件与资源配置ꎮ 欧盟的条约事实

上履行了许多宪法范畴内的职能ꎮ 马约等规定了欧盟应追求的价值目标ꎬ配置了所需

５　 从“单民”到“多民”的欧盟民主赤字之争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３－００６４ / ９４)ꎬ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
ｎａｌꎬ Ｃ６１ꎬ ２８ / ０２ / １９９４ꎬ ｐｐ.１５５－１５６.

Ｊｕｓｔｉｎｅ Ｌａｃｒｏｉｘ ａｎｄ Ｋａｌｙｐｓｏ Ｎｉｃｏｌａｉｄｉｓ ｅｄｓ.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ꎬ ｐｐ. １２
－１８ꎻ[法]让皮埃尔舍韦内芒:“与菲舍尔的对话”ꎬ曹卫东编:«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ꎬ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ꎬ第 １５－２９ 页ꎮ

Ｄｉｅｔｅｒ Ｇｒｉｍｍꎬ “Ｄｏ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ｅｄ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的组织机构ꎬ赋予了相应的权力及程序ꎬ界定了联盟与成员国间的关系ꎬ«里斯本条

约»又将基本权力宪章纳入了条约的范畴ꎮ 欧盟作为一种派生性权力ꎬ其运行所需的

基本条件均得到了满足ꎮ 然而ꎬ欧盟的基础条约并不属于宪法的范畴ꎮ 格林反对部分

学者将欧盟条约等同于国家宪法的观点ꎬ认为国家宪法属于自决性(ａｕ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的规范ꎬ而欧盟的基础性条约仍未突破国际协定他决性(ｈｅｔｅｒ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的

范畴ꎬ根本原因在于欧盟的条约缺乏宪法意义上的内源性立宪主体ꎬ亦即联盟之人民ꎮ

第三ꎬ欧盟的民主赤字源自基础条约的过度宪法化( ｏｖｅ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ꎮ

欧盟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宪法ꎬ但却以特有的方式实现了基本法的局部宪法化ꎬ集

中体现在欧洲法院通过判案赋予基础条约的宪法性效力ꎬ具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 ６０

年代初确立的最高效力原则与直接效力原则ꎮ 格林认为ꎬ欧洲法院在具体判案中对不

具有宪法属性的基础条约做了宪法性的解释ꎬ因此导致了两个主要后果:一是使联盟

法由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ꎬ转变为既不同于国际法又有别于国内法的自主性法规体系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ｌｅｇａｌ ｏｒｄｅｒ)ꎻ二是共同体因权力的扩张演变为更加趋近于联邦制国家的

政治实体ꎮ

按照格林的考察ꎬ上述两大变化进一步导致了第三个变化ꎬ即欧洲一体化逐步分

化为具备和不具备民主合法性的两条不同发展路径ꎮ 一方面ꎬ联盟基本法的修改仍需

要得到成员国立法机构或公民的认可ꎬ共同体二级法的制定则由向本国议会负责的成

员国代表亦即部长理事会ꎬ以全体一致通过的方式议决ꎬ联盟政策根植于成员国议会

及其选民的民主合法性基础得以延续ꎮ 另一方面ꎬ共同体法最高效力及直接效力原则

的确立ꎬ事实上扩大了欧洲法院和欧委会的司法与执法权ꎮ 在完善统一大市场的过程

中ꎬ欧洲法院对联盟法往往做出广义的解释ꎬ对成员国法予以狭义的解释ꎬ委员会则不

遗余力的予以贯彻ꎮ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ꎬ司法管辖与行政规制范畴内的一体化ꎬ不仅

摆脱了成员国民选机构及其代表的监管ꎬ而且也没有受到欧洲议会的有效管控ꎬ从而

使联盟逐步陷入了合法性不足的危机之中ꎮ

第四ꎬ在欧盟层面复制代议制民主不可能化解合法性不足的危机ꎮ 格林认为ꎬ照

搬民族国家的议会民主政治不仅解决不了现存的问题ꎬ并将使欧盟丧失其独特的超国

家特性与职能ꎮ 一是欧盟不具备代议制民主立足的政党政治条件ꎮ 欧洲议会虽然实

现了直选ꎬ但参与竞争的政党及其纲领并没有突破国家的范畴ꎮ 不仅各国的欧洲议会

选举立足于不同的选举法规ꎬ而且选民只能在本国的政党中做出选择ꎮ 欧洲议会内部

同样不具备议会民主立足的政党政治条件ꎬ其不同党团间的分野主要立足于具体的事

项与问题ꎬ而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对垒ꎬ并且当选后不再与原初的选民发生直接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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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ꎬ从选民到议会的合法性链条随之断裂ꎬ因此难以培育出代议制民主所需的政治土

壤ꎻ二是缺乏联盟意义上的公民团体与协会组织ꎮ 虽然各成员国有关协会间的交流有

所提升ꎬ但远没有形成联盟意义上的社会自组织体系ꎮ 布鲁塞尔不乏各种利益游说集

团ꎬ但它们既不代表联盟的利益ꎬ也不隶属于联盟ꎻ三是缺乏受众广泛并具有凝聚力的

联盟传媒体系ꎬ但这是促进代议制民主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ꎻ四是联盟缺乏统一的语

言ꎬ这是建构共同政治话语空间的必备条件ꎮ 英语和法语虽为主导性的官方语言ꎬ但

超过 ８０％的公众实际使用的仍为母语ꎮ 没有以共同语言为媒介的交流与互动ꎬ既不

可能建构欧盟意义上的人民ꎬ也不可能形成跨国家的共同政治话语空间ꎮ

第五ꎬ化解合法性危机的途径在于联盟立法决策的再政治化(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ꎮ

格林虽不否认欧盟面临民主赤字问题ꎬ但认为症结不在于联盟的体制结构ꎬ其根源是

去政治化(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ａｔｉｏｎ)过程中发生的过度宪法化ꎬ其后果是使联盟从选民到成员

国议会再到部长理事会的合法性链条发生了断裂ꎮ 在格林看来ꎬ日益扩大的加权多数

制是另一个加剧欧盟合法性危机的因素ꎮ 多数议决通过的法案并未得到少数派的同

意ꎬ因此违背了其所代表的国内民意ꎮ 尽管欧洲议会的权重不断扩大ꎬ但远不足以弥

补由此导致的合法性赤字ꎮ

格林反对通过立宪解决合法性不足的主张ꎬ也不赞成将部长理事会及欧洲议会重

构为两院制立法机构ꎬ以及将欧委会转变为联盟政府的改革设想ꎬ认为这将加剧欧盟

的民主赤字危机ꎬ原因在于联盟层面不具备代议制民主所必备的政治要素ꎮ 格林认

为ꎬ承担立法职能的部长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同时也发挥着政治博弈的职能ꎬ化解民主

赤字问题的有效途径应倚重该机构实施的再政治化ꎬ具体的途径包括:限制欧洲法院

及委员会过度司法化及行政化的权能ꎻ重建由选民到成员国议会再到理事会的合法性

链条ꎻ适度强化欧洲议会的权能ꎮ 格林虽然不主张放弃加权多数制ꎬ认为由此导致的

合法性空缺应通过适度增加欧洲议会的权重得到补偿ꎬ但坚决反对议会过度扩权ꎮ 在

他看来ꎬ过度扩权将加重欧盟面临的合法性赤字ꎮ①

(二)后民族结构论对欧盟立宪的追求

格林的立场首先招致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的激烈批评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ꎬ前述的«欧洲法学杂志»也刊登了哈贝马斯的文章“关于迪特格林‘欧洲是

否需要一部宪法?’的评论”ꎮ 哈贝马斯虽然认同格林关于欧盟合法性匮乏之现状的

７　 从“单民”到“多民”的欧盟民主赤字之争

① Ｄｉｅｔｅｒ Ｇｒｉｍｍꎬ “Ｄｏｅｓ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ｅｄ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ꎻ Ｄｉｅｔｅｒ Ｇｒｉｍｍ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Ｖｏｌ.１２ꎬ Ｉｓｓｕｅ ４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４４７－
４６３ꎻ Ｄｉｅｔｅｒ Ｇｒｉｍｍꎬ“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ａｓｅ”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２１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４６０－４７３.



判断ꎬ但坚决反对后者关于欧盟“无人民论”以及由此延展出的反立宪论ꎬ甚至指责格

林为疑欧派的代言人ꎮ①需要说明的是ꎬ时隔 ２０ 年双方的争论仍未停息ꎬ且聚焦的问

题依然是欧盟是否应通过立宪来克服民主赤字危机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欧洲法学杂志»

同时刊登了格林“宪政化的民主代价:以欧盟为例”及哈贝马斯“欧洲的民主:欧盟发

展为跨国民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文章ꎮ 与 １９９５ 年的情形相类似ꎬ哈贝马斯全盘否

定了格林的主张ꎬ并且字里行间依然将后者归类为疑欧派的代言人ꎮ②

哈贝马斯及德国前外长菲舍尔(Ｊｏｓｃｈｋａ Ｆｉｓｃｈｅｒ)等后民族结构论者ꎬ实际主张一

条由经济到社会并最终达到政治统合的超国家发展道路ꎮ 在他们看来ꎬ建立联邦制欧

洲(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是拯救受全球化威胁的欧洲福利国家的必然选择ꎬ如果共同的语

言和共享的价值观念是建立民主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条件ꎬ这些要素也会像历史上的民

族国家一样ꎬ逐步在欧洲层面得以培育和发展ꎬ③其通过欧盟立宪化解合法性危机以

及实现超国家联邦(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的构想ꎬ主要围绕下述几大问题展开:

(１)欧洲为什么需要一部宪法并实现联邦化?

首先是国家层面的驱动因素ꎮ 哈贝马斯认为ꎬ第一代欧洲之父突出的规避战争及

抑制德国为恶的政治诉求已经失去了效力ꎮ 尽管经济统合的驱动力仍在发挥作用ꎬ但

建构超国家联邦这一充满风险的伟业ꎬ仅仅依靠经济因素是远远不够的ꎬ必须要倚重

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诉求ꎮ④在他看来ꎬ这一诉求就是通过后民族结构来保障民族国家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ꎬ重中之重就是保障立足于福利国家基础上的欧洲生活方式ꎮ⑤国

家层面的另一因素是社会分化带来的挑战ꎮ 哈贝马斯认为ꎬ长期的去边界化使移民不

断涌入ꎬ社会流动性日益加大ꎬ社会文化越来越多元化ꎮ 因分配不公等导致的不同阶

级、代际、族群之间ꎬ以及就业与失业者、精英与民众、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本地居民

与外来移民间的差距日益拉大ꎮ 随着欧债危机的发酵ꎬ这些矛盾进一步凸显ꎮ 与此同

时ꎬ根植于民族主义的家长式自我教化进程(ｓｅｌｆ－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遭到了

反犹主义、仇外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拒斥ꎬ国家内部出现的这些裂痕只有在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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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才能予以修复ꎮ①

其次是区域层面的因素ꎮ 一是多轮扩大使联盟原有的均值化特性(ｅｑｕａｔｉｎｇ ｔｒａｉｔ)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ꎮ 尽管理事会可以通过加权多数制做出决策ꎬ但在许多不必要的问

题上又不得不以全体一致议决ꎮ 在现有的制度条件下ꎬ形成一致决议的难度越来越

大ꎻ②二是政治一体化滞后导致区域层面出现严重的合法性赤字ꎮ 在经济与金融领

域ꎬ欧盟已经发展为一个能够左右整个欧洲大陆的权力实体ꎬ并且区域层面越来越多

的决策直接涉及价值的分配与再分配ꎮ 然而ꎬ这些决策不仅缺乏透明度ꎬ而且联盟的

公众缺乏必要的参与决策的机会与机制ꎮ 在他看来ꎬ欧洲面临的是一个两害相较取其

轻的选择ꎮ 与其让合法性不足的“布鲁塞尔怪物”(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ｍｏｎｓｔｅｒ)为所欲为ꎬ不如通

过立宪将其置于欧盟公民的民主监管之下ꎮ③

再次是全球层面的因素ꎮ 哈贝马斯认为ꎬ欧洲国家不论内在的情况如何不同ꎬ都

日益深入地卷入了一个具有全球维度的生产、贸易、金融体系ꎬ并被迫承担由此导致的

成本与负担ꎮ 在税收及财政盈余大幅缩水的条件下ꎬ欧洲国家不论采取何种社会政

策ꎬ都不得不接受财富分配不公这一严酷的现实ꎮ 在他看来ꎬ被迫卷入其中的中小型

欧洲国家ꎬ都不具备单独抵御被这一体制同化的实力ꎮ 一部欧洲宪法将强化成员国集

体行动的能力ꎬ并可通过对全球经济的再规制化(ｒ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ꎬ来减少由此导致的不

良经济、社会及文化后果ꎮ④

(２)欧盟是否具备立宪的条件?

哈贝马斯认为ꎬ民族与国家的契合是历史的偶然而非必然ꎮ “无人民论”犯了一

个简单的错误ꎬ即混淆了属民民族与公民民族的差异ꎮ 前者是基于共同的语言、种族、

宗教信仰等文化认同的结果ꎬ后者是立足于民主意志及法律纽带的政治认同的结果ꎬ

且两者并无必然的先后次序ꎮ 另一方面ꎬ民族国家也并不必然遵循先有民族后有国家

的建构路径ꎮ 在他看来ꎬ民族国家的生成路径主要有四种:一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ꎬ如

早期的西北欧国家ꎻ二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ꎬ典型的有意大利和德国ꎻ三是西方殖民大

国主导下建立的国家ꎬ如非殖民化进程中出现的非洲国家ꎻ四是联盟国家解体后分裂

出的民族国家ꎬ最近的例子是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中亚及高加索国家ꎮ 既然国家建构并

不必然顺沿先有民族后有国家的路径ꎬ欧盟同样可以通过立宪转变为一个基于政治认

９　 从“单民”到“多民”的欧盟民主赤字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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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超国家联邦ꎮ①

哈贝马斯认为ꎬ欧盟已经具备建构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制度要素ꎮ 任何民主政治共

同体都离不开三个基本要素:一是由特定地域内拥有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公民组成的法

人联盟(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ｓ)ꎬ以保障每一个人实现其个人及公民自主权ꎻ二是

具备权力分配及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ꎬ以通过行政手段贯彻公民联盟赋予的决策权ꎻ

三是以公民团结为媒介的国内及跨越边界的融合ꎬ这是共同政治意愿形成的必要条

件ꎬ同时也是通过交流培育民主权力以及行使公权力的合法性保障ꎮ 欧盟通过确立联

盟法的最高效力原则以及联盟公民身份两大创新ꎬ已经完成了前两个制度要素的构

建ꎮ 如果欧洲的精英创制有利于联盟公民政治参与的环境ꎬ第三个要素也有望在欧盟

层面滋长ꎮ 在他看来ꎬ«里斯本条约»的生效特别是基本权利宪章的条约化ꎬ事实上赋

予了联盟以立宪的主体ꎮ 成员国的国民已经获得了一身二任的角色ꎬ既是成员国的立

宪主体ꎬ同时也成为欧盟权力的直接法源基础ꎮ 联盟因此获得了内缘性的立宪主体ꎬ

宪法的颁行将使欧盟他决性的基础条约转变为自决性的宪法规范ꎬ合法性危机将迎刃

而解ꎮ②

(３)欧洲需要一部什么样的宪法?

哈贝马斯认为ꎬ欧盟立宪的现实政治诉求是保障基于福利国家的欧洲生活方式的

可持续性ꎮ 但从价值规范的层次来看ꎬ其所构想的欧洲宪法的价值皈依实际上是宪法

爱国主义ꎮ 除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普遍规范外ꎬ宪法爱国主义突出

了两方面的价值诉求:一是对民族主义至少在道德范畴内的超越ꎻ二是多元包容的政

治文化诉求ꎮ③哈贝马斯主张将部长理事会与首脑会议合并为代表成员国的“国家院”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将欧洲议会转变为与“国家院”平行的实体性立法机构ꎬ欧委会

作为联邦政府同时向两院制议会负责ꎮ 欧洲宪法关涉的最为尖锐的问题ꎬ实际上是超

国家联邦与民族国家间的关系ꎮ 哈贝马斯认为ꎬ国家与联邦立宪主体的同源性决定了

联盟与成员国现有的“异态分层关系” (ｈｅ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将不会转变为具有

上下从属性的科层结构ꎮ 后民族结构的超国家联邦将在继续坚持辅助性原则的基础

上ꎬ与现存的民族结构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ꎮ 与此同时ꎬ为避免多数派对少数派的胁

迫ꎬ某些关键领域的决策仍将倚重全体一致通过议决ꎬ以免瓦解超国家联邦仍在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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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合法性根基ꎮ①

(４)如何建构联邦制欧洲?

哈贝马斯认为ꎬ联邦制欧洲的建构总体上依然是一个宪政化的进程ꎬ但超国家民

主的形成是一个更具复杂性的历程ꎮ 鉴于拟议中的欧洲联邦公民已经在国家层面建

构了拥有完全主权的宪法性权力体ꎬ超国家联邦的建构不仅需要国家的认同ꎬ并且联

盟的公民也要在已经完成的两阶段立宪进程(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的基础上ꎬ进一步开

启新的立宪进程ꎬ超国家联邦的宪政化整体上是一个更具复杂性的三阶段进程(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ꎮ 具体而论ꎬ欧盟的联邦化需要立足于三大基本构成要素ꎬ即欧洲公民

社会的形成、跨国家公共领域的建构ꎬ以及欧洲共享的政治文化的形塑ꎮ 在他看来ꎬ欧

洲公共领域等的建构并非是零起点的创新ꎬ只要国家相互开放各自已形成的公共场

域ꎬ媒体聚焦于跨国关注的共同问题ꎬ跨越边界的公共领域就会逐步形成ꎮ②

(三)多民民主论与“第三条道路”

在主权主义与后民族结构论者激烈争论的同时ꎬ另一个号称为“第三条道路”的

多民民主理论流派逐渐兴起ꎬ其引领者尼古拉迪斯在前述«欧洲公共政策杂志»特刊

的后记中指出ꎬ多民民主理论迄今已实现了三大转向:一是由概念到理论建构的转向ꎻ

二是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向ꎻ三是由静态比较到多民民主化动力评估的转向ꎮ 在她看

来ꎬ多民民主论尽管面临诸多需进一步厘清的问题ꎬ如其理论构架中的制度设计、权力

配置以及公民身份等ꎬ但与其他民主理论一样ꎬ该理论已经成为检视欧盟制度体系的

有效分析工具ꎮ③

多民民主的概念最早由比利时学者潘瑞吉斯(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Ｖａｎ Ｐａｒｉｊｓ)提出ꎮ １９９８

年ꎬ他在质疑欧盟民主赤字的可信度时指出ꎬ欧盟合法性不足的论断是基于代议制民

主理论形成的ꎬ但代议制民主立足的主体是隶属于某一政治单元的单数意义上的人

民ꎬ而欧盟是由复数意义上的人民构成ꎬ以此为出发点的制度改革本质上是将欧盟由

多民民主(ｄｅｍｏｉ－ｃｒａｃｙ)引向单民民主(ｄｅｍｏｓ－ｃｒａｃｙ)ꎬ因此潜藏着巨大的风险ꎮ④ ２００３

年ꎬ尼古拉迪斯在欧盟立宪的大辩论中进一步指出ꎬ欧盟不仅是一个由人民构成的共

同体ꎬ也是一个由国家构成的共同体ꎬ其本质上是一个“他者共同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１１　 从“单民”到“多民”的欧盟民主赤字之争

①

②
③

④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ꎬ “Ｗｈｙ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ｅｄ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ꎻ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Ｗｈ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 ｉｎｔｏ ａ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

Ｉｂｉｄ..
Ｋａｌｙｐｓｏ Ｎｉｃｏｌａｉｄｉｓꎬ “ Ｅｐｉｌｏｇｕ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ｍｏｉ － 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２２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１４５－１５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Ｖａｎ Ｐａｒｉｊｓꎬ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ꎬ ｉｎ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øｌｌｅｓｄ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Ｋｏｓｌｏｗｓｋｉ ｅｄｓ.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２８７－３０１.



ｏｔｈｅｒｓ)ꎬ更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多民民主政体ꎮ 因此ꎬ其根植的基础不应该是共同的

身份认同、公共领域及政治生活ꎮ 在她看来ꎬ未来的欧盟宪法不能立足于传统的民主

宪政理念与思路ꎬ而应以多民民主为价值皈依ꎬ实现三大观念意义上的转变:由共同身

份转向身份共享ꎻ由身份共同体转向事业共同体ꎻ由多层治理转向多中心治理ꎮ①

多民民主论从一开始就是为检视欧盟而量身打造的ꎬ其立论基础是欧盟的多民

性ꎮ 多民民主论者认为ꎬ欧盟是具有多维人民(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ｅｍｏｉ)属性的单一权力体

(ｓｉｎｇｌｅ ｋｒａｔｏｓ):一是公民人民(ｃｉｔｉｚ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ꎬ同时也是成员国的国民ꎬ他们是欧盟

民主奠基的基本主体ꎮ 但公民人民本身又是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且相对统

一的多维复合结构ꎮ 在内部事务领域他们是相互分离的ꎬ在涉外问题上又是相互联系

的ꎬ而在联盟层面又是相对统一的ꎬ其代表为欧洲议会ꎻ②二是立足于国家的民主主

体ꎬ亦即国家人民(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ꎮ 国家之所以也被纳入人民的范畴ꎬ依据是成员国

是由本国的民主主体即人民建构的主权行为体ꎬ欧盟的建构一定意义上也是国家人民

努力的结果ꎬ并且国家人民在联盟层面享有部分与公民人民近似的权力ꎬ其代表为欧

盟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ꎮ③

欧盟的多民属性决定了其有别于传统国家共同体立足的基本规范:第一ꎬ跨国层

面的非支配性(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ꎮ 其一是横向维度的非支配性ꎬ主要指不

同国家特别是大小国之间的平等性ꎻ其二是纵向维度的非支配性ꎮ 欧盟应被视为自主

政府(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组成的共享性自主政府(ｓｈａｒｅｄ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ꎮ 不同人民之

间权力的融合应立足于自决原则ꎬ并且自决基础上的选择或权力出让ꎬ也不应该是不

可更改或不可收回的ꎬ以避免权力集中导致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式支配结构的出现ꎮ 此

外ꎬ趋向于中心的权能让渡的主旨ꎬ应立足于保障包括少数派在内的地方性行为体的

权益与行动效能ꎮ

第二ꎬ跨国意义上的相互认可(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ꎮ 多民民主论反对

价值对立基础上的分立ꎬ但也不赞同以同化为宗旨的融合ꎮ 它赋予外交范畴的相互承

认原则以社会规范意义上的内涵ꎬ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相互宽容基础上的共存ꎻ二

是相互联系与合作基础上的实质性和解ꎻ三是立足于宪法性包容(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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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Ｋａｌｙｐｓｏ Ｎｉｃｏｌａｉｄｉｓꎬ “ Ｏｕ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ｍｏｉ － ｃｒａｃｙ: Ｉ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 Ｔｈｉｒｄ Ｗａｙ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ｉｎ Ｋ.
Ｎｉｃｏｌａıｄｉｓ ａｎｄ Ｓ. 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ｌｌ ｅｄｓ.ꎬ Ｗｈｏｓｅ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１３７－１５２.

Ｓａｍａｎｔｈａ Ｂｅｓｓｏｎꎬ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ｓ ａ Ｄｅｍｏｉ－ｃ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ｉｔｙ”ꎬ Ｒｅｔｆａｅｒｄ－Ｎｏｒｄｉｓｋ Ｊｕｒｉｄｉｓｋ Ｔｉｄｓｓｋｒｉｆｔꎬ Ｖｏｌ.３０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３－２１.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ｈｅｎｅｖａｌꎬ Ｓａｎｄｒａ Ｌａｖｅｎｅｘ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ｆｅｎｎｉｇꎬ “Ｄｅｍｏｉ－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２２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１－１８.



ａｎｃｅ)基础上的多样性的统一(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ꎮ

第三ꎬ内外一致性(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规范ꎮ 跨国层面的非支配性与相

互认可的规范ꎬ不应局限于处理欧洲各人民之间的关系ꎬ同时也适用于处理与非欧洲

世界的关系ꎬ因为表面上被界定为“他者”的非欧洲人民ꎬ实际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

欧洲内部ꎬ如欧洲许多国家中的伊斯兰共同体ꎮ 除上述核心规范外ꎬ多民民主论强调

欧盟范畴内的治理还应注重不同人民之间横向层次的相互开放及相互关切等规范的

培育ꎮ①

多民民主论反对主权主义关于欧盟不存在实质性民主赤字的论断ꎬ但也不认可后

民族结构论有关欧盟存在结构性赤字并需要联邦化改造的路径主张ꎮ 在多民民主论

者看来ꎬ欧盟存在实质性民主赤字问题ꎬ但主要体现在水平层面而非纵向结构上ꎮ 纵

向维度存在的问题更多的是非结构性的ꎬ例如欧洲议会与公民关联度不足ꎬ成员国议

会对联盟立法决策参与度不够ꎬ以及国家范畴内的社会组织、利益集团对联盟决策影

响力不强等ꎮ 但这些均可以通过制度完善而非重构予以解决ꎮ 相比较而言ꎬ横向层次

则存在普遍性的机制空缺ꎬ并且需要制度创新才能予以完善ꎮ②

一是缺乏水平层面的不同公民人民间的联系机制ꎮ 一国公民的决策与行动ꎬ其负

外部性(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可能由不属于本国公民的非成员承担ꎮ 新近设置的公民

立法创意机制ꎬ不仅要求四分之一成员国公民的联名签署ꎬ更为重要的是ꎬ其主旨是影

响联盟的决策ꎬ而不是消除水平层面不同成员国之间的负外部性ꎻ二是缺乏国家人民

之间的横向性协调机制ꎮ 尽管在联盟“议会委员会会议”(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及“辅助性原则控制机制”(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框架下形成了

稳定的议会联系机制ꎬ但其导向依然是纵向性的ꎬ亦即影响联盟的决策ꎬ而非促进国家

人民间协同解决相互产生的负外部性ꎻ三是缺乏横向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

渠道ꎬ相对发展成熟的各国社会组织、利益集团之间的交流平台ꎬ其导向同样是纵向维

度的ꎮ③

多民民主论尽管承认纵向性多层治理的作用ꎬ但更强调水平层面立足于非支配性

及相互认可基础上的多中心治理(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并据此提出了制度创新应

３１　 从“单民”到“多民”的欧盟民主赤字之争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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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的指导原则ꎮ①按照尼古拉迪斯等的分析ꎬ多民民主理论并非是对主权主义及后

民族结构论简单意义上的折中ꎬ而是在更深层次上开启的“第三条道路”ꎮ 多民民主

论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主权论者的“欧盟无人民”论断ꎬ而且修正了后者关于联盟层面

不可能培育民主的理论预判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多民民主论主张的基于公民人民与国家

人民的协同治理ꎬ以及多层级与多中心统协治理结构ꎬ其主旨及结果是强化而非瓦解

包括国家政府在内的地方性治理效能ꎮ 此外ꎬ多民民主论拒斥后民族结构论否认国家

人民作为联盟民主主体的基本判断ꎬ以及由此延展出的否定多样性的联邦化制度建构

路径ꎮ 前者在认可纵向性多层治理结构的基础上ꎬ更加强调水平层面的多中心治理的

价值与作用ꎬ其制度建构路径实际上是保持多样性的统合ꎮ 在他们看来ꎬ联盟建构的

宗旨是驯化欧洲不受管束的民族主义ꎬ而非完全取代现存的民族国家结构ꎮ②

比较三大流派的理论主张不难看出ꎬ主权主义突出成员国的主导地位ꎬ认为欧盟

缺乏民主发展所需的基本要素ꎮ 后民族结构主义则强调ꎬ建立联邦制欧洲是拯救受全

球化威胁的福利国家的必然选择ꎮ 介于两者间的多民民主主义却认为ꎬ欧盟是一个权

力、利益、文化、认同等共享基础上的开放性政治实体ꎬ其有别于国家的根本性特点在

于ꎬ它是一个由国家之民与公民之民构成的多民共同体ꎬ欧盟的合法性因此是一个立

足于成员国和共同体公民的多维结构ꎬ其制度建构尽管存在诸多缺陷ꎬ但联盟面临的

主要是民主理论而非民主本身的赤字ꎮ

那么ꎬ上述三大流派与自由政府间主义、宪政民主理论及规制国家论又是一种什

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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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苏黎世大学的弗朗塞斯切尼沃(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ｈｅｎｅｖａｌ)等学者提出了下述四条指导性原则:在多边民主体
系的基本法规制定及入盟与退盟等方面ꎬ保障国家人民作为联盟构成主体的主权权力ꎻ国家人民与公民之间立足
于平等基础上的非歧视性原则ꎻ公民与国家人民同等的立法权重ꎻ多边法规及参与性司法的主导性原则ꎮ 尼古拉
迪斯则提出了更加细化的十项指导原则:成员国间的关系最终决定于其人民的集体自决权ꎻ所有的国家人民必须
能够从中心的制度及法律保障中获益ꎻ治理体系及决策尽可能规避多数决定制ꎬ并促进多元化、横向合作及领导
权的共享ꎻ在避免强制同化的前提下促进跨国权利与义务的培育ꎻ在促进诸如单一市场、单一货币等共同事业发
展进程中ꎬ应秉持最低限度的合一性和最大限度的相互认可性ꎻ共同规则落实需要立足于明确的国内合法性授
权ꎻ共同规则及资源的实施与配置ꎬ应以促进地方性治理效能为宗旨ꎻ基于传统代表制的直接负责制ꎬ应辅以多渠
道的其他机制以强化而非瓦解间接负责制ꎻ欧洲公民身份应在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丰富而非取代既有的国民
身份ꎻ多民民主联盟应抵制以同一性为遵旨的训教ꎬ倡导跨国相互认可基础上的价值规范共享ꎮ 参见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ｈｅｎ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ｋ 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ｆｅｎｎｉｇꎬ“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ｉ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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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５１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３５１－３６９ꎮ

Ｋａｌｙｐｓｏ Ｎｉｃｏｌａｉｄｉｓꎬ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ｍｏｉｃｒａｃｙ”ꎻ Ａｃｈｉｍ Ｈｕｒｒｅｌｍａｎｎꎬ “Ｄｅｍｏｉ－ｃｒａｔｉｃ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ｄｅａｌ?” .



三　 二维体系中的三条道路之争:合法性输入与输出的比较分析

如前所述ꎬ学界围绕欧盟民主赤字展开的争论ꎬ是一体化深化进程中出现的伴生

性现象ꎬ据此形成的理论主张应归结为一体化主流理论的衍生体系ꎬ关于各流派之间

理论通约与不可通约的认知标准的探索ꎬ首先应立足于对主流理论的整体性把握ꎮ

美国学者马克波拉克(Ｍａｒｋ Ａ. Ｐｏｌｌａｃｋ)认为ꎬ欧洲一体化理论已经由新功能主

义与政府间主义的二元对立ꎬ转变为国际关系理论、比较政治学、治理学派三分天下的

新格局ꎮ① 与尼古拉迪斯等一样ꎬ波拉克一分为三的理论归结ꎬ其切分标准显然也是

话语体系的不同ꎮ 应该说不同流派间可能存在话语的差异ꎬ但它们之间的争论与对

立ꎬ同样也可能立足于相同的话语体系和内容关切ꎮ 由此可见ꎬ波拉克并未探查到各

流派相互界分的本质性尺度ꎮ

特伦斯鲍尔(Ｔｅｒｅｎｃｅ Ｂａｌｌ)认为ꎬ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根本性区别ꎬ决定于各自

立足的内核性观念(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ꎬ如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女权主义中的“性别”、

自由主义中的“自由”等ꎮ②如果说学理范畴内的社会科学理论ꎬ也不乏近似于意识形

态意义上的观念主张ꎬ那么该理论有别于他者的标尺也应该是其根植的理论内核ꎮ 秦

亚青因此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界分标准ꎬ分别归结为权力、制度和文化

三个概念ꎮ③然而ꎬ沿用这一分析逻辑考察欧洲一体化理论却发现ꎬ与上述各流派立足

于各自专属的理论内核不同ꎬ欧洲一体化理论家族中不同派别之间的争吵ꎬ实际上立

足于同一核心问题的不同面向ꎬ即一体化主导权的不同分配方式ꎮ 可以说各流派历经

半个多世纪的争论ꎬ都是围绕主导权的分配而展开的ꎬ由此奠定了联盟主导、国家主导

以及联盟与国家协同主导的论争格局ꎮ

历史地看ꎬ联盟主导的路径主张最早体现于欧内斯特哈斯(Ｅｒｎｓｔ Ｈａａｓ)的新功能

主义ꎮ 按照其中的外溢逻辑ꎬ一体化将是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低政治到高政治的自主

创制过程ꎮ 哈斯及林德伯格(Ｌｅｏｎ Ｎ. Ｌｉｎｄｂｏｒｇ)等虽未明确提出联邦制欧洲的理论预

５１　 从“单民”到“多民”的欧盟民主赤字之争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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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ｗ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８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３５７－３９８ꎻ Ｈｅｌｅｎ Ｗａｌｌａｃｅ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ａｌ￣
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Ｐｏｌｌａｃｋ ｅｄｓ.ꎬ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２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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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Ｖｏｌ.４ꎬ Ｎｏ.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３９１－３９６.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ꎬ«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ꎮ



判ꎬ但政治外溢的逻辑结果ꎬ显然是建构一个凌驾于成员国之上的超国家政治实体ꎮ①

英国学者西蒙希克斯(Ｓｉｍｏｎ Ｈｉｘ)主导的宪政民主论ꎬ实际上继承了新功能主义

的立论主张ꎮ 希克斯认为欧盟虽然不属于“韦伯式国家”(Ｗｅｂｅｒ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的范畴ꎬ并且

不具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性权力ꎬ但已发育出与民族国家近似的民主政治体系ꎬ区域

性制度的建构以及价值的分配与再分配ꎬ更多的是超国家而非国家创制的结果ꎮ②

系统性的国家主导理论ꎬ最早形成于斯坦利霍夫曼(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首创的

政府间主义ꎮ 上世纪 ６０ 年代共同农业政策谈判及“空椅危机”(ｅｍｐｔｙ ｃｈａｉｒ ｃｒｉｓｉｓ)中

成员国的强势与欧共体机构的无助ꎬ成为霍夫曼国家主导论的立足点ꎮ 在他看来ꎬ一

体化的逻辑基础在于能够满足成员国的利益诉求ꎬ其深化与发展将强化(ｏｂｓｔｉｎａｔｅ)而

非弱化(ｏｂｓｏｌｅｔｅ)成员国的地位ꎮ 在这一进程中ꎬ国家掌控着统合与否的主导权ꎬ联盟

只是一个不具有生育能力的“助产婆”ꎮ③

安德鲁莫劳夫奇克(Ａｎｄｒｅｗ Ｍｏｒａｖｃｓｉｋ)引领的自由政府间主义ꎬ在霍夫曼的分

析框架中植入了自由主义的国家偏好形成机制理论和理性制度选择理论ꎬ从而赋予政

府间主义两大新的内涵:一是国家的核心关切由地缘安全进一步扩展到了经济利益的

考量ꎻ二是使成员国在共同体层面的博弈与国内政治实现了对接ꎬ从而赋予其国家意

义上的民主合法性基础ꎮ 但是ꎬ莫劳夫奇克同时又继承了霍夫曼的基本立论主张ꎬ认

为欧洲一体化 ８０ 年代中后期以来的进展ꎬ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偏好ꎬ并且是在成员国

主导下实现的ꎮ④

上世纪 ９０ 年代规制国家论及多层治理论等新流派的兴起ꎬ一方面终结了新功能

主义与政府间主义延续 ３０ 年的二元垄断格局ꎬ另一方面开启了联盟与国家协同主导

的“第三条道路”ꎮ 意大利学者马约内(Ｇｉａｎ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Ｍａｊｏｎｅ)在借鉴洛伊(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Ｊ.

Ｌｏｗｉ)政策分类说的基础上认为ꎬ⑤欧盟是国家与超国家利益相对均衡基础上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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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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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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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安排ꎬ其核心职能不是价值的分配与再分配ꎬ而是发挥旨在避免市场失灵的规制性

角色ꎮ 马约内主张强化联盟层面兼具决策及执行力的规制性权能ꎬ但认为超国家层面

相对滞后的大众民主与党派政治不仅不是问题ꎬ反而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ꎮ①

加里马克斯(Ｇａｒｙ Ｍａｒｋｓ)等主导的多层治理论ꎬ是另一支新兴的“中间性”(ｂｅ￣
ｔｗｅｅｎｎｅｓｓ)理论流派ꎮ 马克斯等认为ꎬ欧盟框架内的治理并非由国家或超国家独立主

导ꎬ实际上是一个超国家、国家及次国家等多元化行为体构成的多层级、非科层网络结

构ꎬ其中的公、私行为体既遵循正式的制度规范ꎬ同时也从非正式规范汲取有益的借

鉴ꎬ其主旨在于通过协商与说服寻求问题的解决途径ꎬ而欧盟作为一个独具一格的政

治实体ꎬ其核心职能在于创设有利于各种行为体协商与互动的政策形成环境ꎮ②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ꎬ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各种理论流派ꎬ均可分别

归并为突出联盟主导的超国家学派、主张政府间合作的国家主义学派以及强调国家与

联盟权力共享和互补的跨国家学派ꎮ 具体到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ꎬ超国家学派主要包

括后民族结构论及宪政民主论ꎬ跨国家学派主要由多民民主论及规制国家论构成ꎬ国
家主义学派主要包括主权主义及自由政府间主义两个分支ꎮ 然而ꎬ这一标准却不能有

效区分三大学派内部不同分支之间的差异性ꎮ 例如ꎬ国家主义学派内的主权主义与自

由政府间主义ꎬ显然不可能以超国家、跨国家或国家主导的尺度相界分ꎮ 那么ꎬ各学派

内不同分支之间的区分标准又是什么?
笔者以为ꎬ欧盟作为一种新型的公权力范式ꎬ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外化”的产物ꎬ

而欧盟成员国公权力的源头ꎬ无一例外均根植于以代议制为主要特征的民主政治ꎮ 照

此推论ꎬ对欧盟以及相关理论的检视ꎬ不仅要以区域性权力的不同分配方式为立足点ꎬ
同时也应考察其根植的民主政治根基ꎮ

从词源及语义学的角度来看ꎬ英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源自希腊语“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ａ”ꎬ其中的

“ｄｅｍｏｓ”意为普通民众或构成某一政治单位之人民ꎬ等同于英文的“ｐｅｏｐｌｅ”ꎮ “ｋｒａｔｉａ”
意为统治或政府ꎬ等同于英文的“ ｒｕｌ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或“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ｂｏｄｙ”ꎮ③民主的本

意据此可以理解为由人民实施的统治或掌控的政府ꎮ 依据«牛津图解词典»给出的简

约界定ꎬ民主ꎬ一是指主权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政府形式ꎬ此种权力由人民直接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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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产生的代表行使ꎻ二是指相对于其拥有的政治权力而言ꎬ不存在拥有世袭性特权

的一群普通民众(ｃｏｍｍ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ꎮ①

由此可见ꎬ民主本质上指涉一种公权力ꎬ使民主与公权力实现有机对接的则是合

法性ꎮ②确切而言ꎬ民主主要从两个维度为公权力创制了合法性:其一是输入取向的合

法性(ｉｎｐｕ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即公权力的来源与构成基础ꎻ其二是输出取向的合法

性(ｏｕｔｐｕ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即公权力的分配与运行效率ꎮ

依据德国学者沙夫(Ｆｒｉｔｚ Ｗ. Ｓｃｈａｒｐｆ)的观点ꎬ输入型合法性指涉政治共同体的权

力构成基础ꎬ主要体现在法规形成进程中共同体成员的参与水准及对公权力的掌控程

度ꎬ亦即公权力的决策应直接体现公民个体的诉求ꎮ 沙夫认为ꎬ合法性的输入取决于

两大先决条件:其一是隶属于某一政治实体的人民ꎬ其二是厚重的集体身份认同ꎮ 输

出型合法性关涉的主要是公权力的运行效率ꎬ即问题处置能力和服务公众的水平ꎬ具

体包括三大宗旨:一是阻止公权力的滥用ꎻ二是提高共同体成员的整体福祉ꎻ三是促进

经济繁荣ꎮ③ 沙夫的合法性二分法ꎬ实际体现了美国前总统林肯关于“民有、民控、为

民之政府”(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的基本宗旨ꎮ 其中

输入型合法性体现的是公权力由人民所有并受人民掌控的基本精神ꎬ输出型合法性主

要反映的是公权力为民服务的宗旨ꎮ 由此可见ꎬ对民主合法性的衡量和把握ꎬ一方面

需要聚焦于权力的主体性问题ꎬ即民主作为公权力的来源是否体现了民意ꎻ另一方面

需要注重于权力的分配与运行问题ꎬ即民主作为统治或政府建构的基础是否能够有效

保障民利ꎮ

结合民主合法性的上述二维属性ꎬ笔者认为ꎬ学界关于欧盟民主赤字旷日持久的

争论ꎬ不仅存在观念主张的差异ꎬ同时也在两个明显不同的层面上展开:其一是民主合

法性输入范畴内的论争ꎬ核心关切是权力的来源与构成问题ꎬ即如何构建由共同体成

员掌控并切实体现其偏好的公权力ꎻ其二是民主合法性输出范畴内的论战ꎬ关注的焦

点是权力的分配与运行问题ꎬ即如何构建有效促进共同体成员普遍利益的公权力ꎮ

本文在统筹上述两大界分尺度的基础上认为ꎬ围绕一体化主导权形成的实际上是

一个纵向性的分割尺度ꎬ超国家、跨国家及国家主义三大学派分歧的焦点ꎬ集中于各自

秉持的不同观念主张ꎬ亦即一体化主导权的不同分配方式及其相应的制度建构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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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ꎬ三大学派内部不同分支在立足点上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性ꎬ而围绕民主合法

性二维属性形成的实际上是水平层面的区分标准ꎮ 具体来看ꎬ合法性输入范畴内的三

大分支分别为后民族结构论、多民民主论及主权主义理论ꎬ合法性输出框架内的不同

流派为宪政民主论、规制国家论以及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见表 １)ꎮ①

表 １　 “合法性输入与输出”分析框架中的三大理论流派

合法性输入 合法性输出

超国家学派 后民族结构论 宪政民主论

跨国家学派 多民民主论 规制国家论

国家主义学派 主权主义理论 自由政府间主义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从相对客观的角度来看ꎬ围绕欧盟民主合法性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论战ꎬ波及欧盟

绝大多数成员国ꎬ涉及数十种语言ꎬ参与其间的不仅有学者ꎬ同时也包括多国的政要、
公共知识分子、媒体记者乃至普通民众ꎬ而本文考察的范畴主要局限于英语语境下主

流学者的立论主张ꎮ 从这意义上来说ꎬ上述纵向与横向交合的界分标准ꎬ更多地属于

“韦伯式理想类型”的范畴ꎬ目的在于为有意穿行于一体化理论之间的学者ꎬ提供一份

相对简约的路线图ꎮ

结束语

美国学者施密特(Ｖｉｖｉｅｎ Ｓｃｈｍｉｄｔ)认为ꎬ沙夫的二分模型并不能全面检视欧盟面

临的民主赤字问题ꎬ她因此进一步区分出了过程合法性(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ꎬ亦即

介于合法性输入与输出之间欧盟立法决策存在的开放性、透明度、责任性不足等问

题ꎮ②施密特实际上强调的是程序的正义性ꎮ 综合沙夫及施密特的分析模型不难发

现ꎬ盘根错节的各个派系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交集于三个逻辑起点ꎬ即联盟公权力奠

基的合法性、正义性及有效性ꎮ 尽管三者间并不必然是零和关系ꎬ但却存在一定的内

在张力ꎮ 这一方面导致了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过度繁殖ꎬ同时又使每一种理论带有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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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输出范畴内三大流派围绕民主赤字的争论ꎬ详见前文注释中李巍、高奇琦等人的文章ꎮ 因篇幅所
限ꎬ本文不再赘述ꎮ

Ｖｉｖｉｅｎ Ｓｃｈｍｉｄｔ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Ｉｎｐｕｔꎬ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ｕｔ”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６１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２－２２.



性的缺陷ꎮ 具体而论ꎬ超国家学派试图通过政治共同体的建构ꎬ来解决基辛格曾提出

的“电话号码问题”ꎬ但其否认多样性的联邦化路径主张ꎬ不仅面临民族主义的激烈抵

制ꎬ同时也潜藏着可能导致现有多维体系失序的风险ꎮ 国家主义学派试图延续戴高乐

的国家联盟构想ꎬ在保障民族国家主导性的基础上ꎬ将欧盟的职能与角色锁定于工具

主义的轨道ꎬ但面对全球化导致的诸多内外挑战ꎬ主权论者又不得不接受布鲁塞尔

“仁慈威权主义”(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势力不断扩张的现实ꎮ①跨国家主义一方

面要驯服戴高乐主义潜藏的民族主义ꎬ但同时又惧怕布鲁塞尔出现“拿破仑”或“俾斯

麦”ꎬ因此主张通过多样性的统合建构一个联邦式联盟(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ｕｎｉｏｎ)ꎮ 但是ꎬ如何在

没有超国家威权主义的条件下ꎬ驯服立足于国家的民族主义显然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

难题ꎮ

整体上来看ꎬ«罗马条约»问世以来的欧洲一体化理论ꎬ大体经历了外部供给、本

土化转向及井喷式发展三个阶段ꎮ 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ꎬ一体化理论的主导性供给者

多为美国学者ꎬ哈佛大学的欧洲研究中心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一体化的“编外智库”角

色ꎮ ９０ 年代初随着马约出台而产生的民主赤字大讨论ꎬ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

的本土化转向ꎬ欧洲学者开始逐步取得话语的主导权ꎮ 新世纪初欧洲制宪委员会的成

立以及宪法草案的最终出炉ꎬ推动欧洲一体化理论新一轮的繁盛ꎮ 如果说马约出台前

欧洲的制度设计者面临的主要是理论供给匮乏的困境ꎬ那么今天面对的实际上是莫劳

夫奇克所称的太多的“麦迪逊”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ｄｉｓｏｎ)ꎬ②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方向迷失风

险ꎮ 从这一意义来说ꎬ欧盟究竟应遵循何种制度建构路径以摆脱面临的多重危机ꎬ依

然是一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ꎮ

(作者简介:贾文华ꎬ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副院

长ꎻ责任编辑: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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